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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以下人士將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10%或以上

的投票權：

佔本公司已發行
權益 所持本公司 股本總額概約

姓名／名稱 類別／性質 身份 內資股數目 百分比
（附註1） （附註2）

天業公司 公司 實益擁有人 202,164,995股 (L) 38.91%
（附註3）

天業控股（附註4） 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202,164,995股 (L) 38.91%

利泰來 公司 實益擁有人 93,994,831股 (L) 18.09%
　 （附註5）

楊明貴（附註6） 個人 受控法團權益 93,994,831股 (L) 18.09%

附註：

1. 「L」字代表該名人士／該間實體於股份中擁有的好倉。

2. 股權概約百分比乃參照已發行股份總數519,521,560股股份（包括內資股及H股）計算。

3. 由天業公司持有之內資股，相等於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63.75%。

4. 該等內資股由天業公司持有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由於天業控股擁有天業公司註冊資本中約43.27%

權益，因此，天業控股被視為擁有天業公司所持202,164,995股內資股中的權益。

5. 由利泰來持有之內資股，相等於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29.64%。

6. 該等內資股由利泰來持有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，由於楊明貴擁有利泰來註冊資本中58%權益，因

此，楊明貴被視為擁有利泰來所持93,994,831股內資股中的權益。




